
穿上律師袍是實現正義的開端，

但法袍無法讓律師成為無冕王，

四面八方的各種變數迎面而來，

稍一不慎，

猶如風雨中行舟般，進退失據，

我們從前人的經驗中，學會預防及捍衛之道，

當可無所牽絆地，在公益及正義路上昂首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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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愈來愈險惡

■編者的話

第一次覺得律師工作不那麼好玩，是前理事長范光群律師在民事訴

訟法課堂中，提及訴訟律師有時會深夜爬起來看行事曆，確定上訴沒有

逾期才能安心睡覺，那時還只是個大學生，無法了解箇中滋味，還不免

有些懷疑。而等到自己當了律師後，發現老師當年還含蓄了些，律師工

作實在不輕鬆、不好玩。

人生匆匆，執業也一段時間了，看到、聽到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這麼發生，當一個律師，要擔心的事多了，能控制的事卻好像少了。

沒想到「江湖險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罩子

放亮點」、「江湖愈老，膽子愈小」這些江湖用話，似乎可以直接套用

在律師的執業生活上，三不五時還用這些話叮嚀事務所的新進律師，好

像也混江湖一段時間了。

不論在法庭討生活的訴訟律師，或協助商業活動的非訟律師，生活

中少不了衝突與對立，自然會發生各種風險，再加上社會生活本身的複

雜與不確定性，身處於利益糾葛的現代社會生活中，律師無疑是高風險

的職業。相信會有不少律師感慨，執業越久，收入沒有逐年增加，只有

風險逐年增加，而且是一堆無法想像的風險逐年增加。

律師生活雖然不全然痛苦，但不能否認風險的存在，更不應無視

風險的存在。所以在「i Lawyer」、「Fun Lawyer」幾期較為軟性的主

題後，編輯委員會決定本期以「風險」作為主題，希望列舉律師執業時

常面臨的風險，進而介紹控制風險的方式。就算不能減輕律師生活的痛

苦，至少不要增加痛苦。

當然律師執業的風險，絕對不止這些，體制面、內部及外部風險的

分類，恐也不盡周全，而報導中介紹控制風險方法，也不見得就可以完

全控制執業風險，況有些風險本質上就是無法控制或難以降低，但仍希

望藉由本期的報導，使律師同道能減少風險，更增加風險意識。

抱歉，本期主題故事不會輕鬆、好玩，但還是要報導。

江湖險惡，江湖愈來愈險惡。

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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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領導司法改革？

民
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近日公布了十年政綱，

其中關於司法改革的部分引起不小的社會關

注。她表示，總統應該要領導司法改革。若當選執

政，將在2012年底前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

總統府發言人特別表示，馬英九總統上任以

來，一向尊重司法獨立，從不干預個案；對於通案

的「全民司法改革」，3年來持續推動，一點一滴從

制度面做起。

司法院長賴浩敏則表示，蔡主席的司改政見，

都在司法院的司改藍圖內，包括法官法的完成立

法、人民觀審制的推動，以及強調「親民」、「便

民」的友善司法環境，司法院目前也在積極的推動

建立。

行政院也說，司改向來是政府重要施政理念，

政府會秉持「司法為民」的精神，持續提升專業效

能、完善相關法規，使民眾實際感受到政府為「公

義國家」所做的努力。

當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端出實質的政策訴求，

總統府、行政院及司法院全部嚴陣以待，說得一口

好政績。只不過，事實若真是這些政府要員所說的

那樣，為何多數民眾還是經常對司法報以異樣的懷

疑眼光，尤其是誇張離譜的判決經由媒體呈現在全

民眼前的時候。

遠的不說，就以疑似東海之狼的紀富仁耗費14

年時間經ＤＮＡ比對始獲清白案、陸正案被告邱和

順歷經23年審判，仍在缺乏實證的狀況下遭判死刑

確定；還有立委雙重國籍案，與前總統國務機要費

案判決逆轉等，無一例外地使司法成為持不同意見

者攻擊的箭靶。

甫於今年6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官法，由

其研議開始立法的1988年迄正式完成立法的2011

年，共歷23載。

縱然社會各界對於法案內容看法殊異，但觀察

其立法過程適可印證司法改革的時代演進。

司法院是在1988年5月開始法官法的立法研議

工作，即我國解除戒嚴後的第1年，法案的重點是如

何以專法來進一步保障憲法揭櫫的司法獨立原則。

對照當時普遍存在政治干預司法的威權遺緒，

司法自保之道就是確立法官自治，削弱司法行政系

統控制個別法官的能量。只是，法官法的內容畢竟

牽連甚廣，致阻力重重，久久難以在立法院闖關。

20多年以來，台灣社會在政治上有所謂「寧靜

革命」之說，實質上便是由威權走向民主，逐步走

向開放社會。其連帶的影響是各種社會控制機制普

遍鬆動瓦解，司法也無法自外於社會這樣的大趨勢

之外。

正因為如此，政治全面控制司法的時代正式走

入歷史，現今雖偶有政治判決的指責，但「法院是                      

○○黨開的」那樣的時代畢竟已是明日黃花，再也

難以回復。代之而起的司法改革重點則是，我們要

如何監督獨立的司法不會走向獨裁，或進一步主張

要如何建立對法官、檢察官的問責機制，來挽回民

眾對司法的信心。

明白以上的社會變動過程，方能理解為何經歷

超過20年的爭論，法官法的立法重心會由「如何建

立法官自律」轉換為「如何監督評鑑法官」。

既是如此，司法改革的社會工程牽涉的也不僅

司法一端。李登輝總統執政時代，曾於1999年召開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時即意識到司法問題的解決

並非司法院獨自能夠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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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Front



7

就以民眾最不能接受的冤案為例，經常是因為

在案發時辦案警察的疏誤，或蒐證不力，或刑求逼

供，再加上檢察官起訴時未能嚴格把關，當案件交

由法院審理時，早已延誤辦案的黃金時機，不僅難

以尋獲關鍵物證，就連證人的證詞也常因時隔久遠

而有記憶模糊與查證困難的缺憾。

若真有心改善前述司法沉痾，至少應由警察、

檢察官、法官的各個辦案環節著手，但警察與檢察

官均隸屬於行政機關，且一在內政部、一在法務

部；法官則是隸屬於司法院。

若要進一步挖深問題將改革標的延伸到法官、

檢察官的養成，又應是教育部的問題；法官、檢察

官的選拔與退養保障事關考試院的職權；法官、檢

察官究責、懲戒更不能跳過監察院，若談到立法修

法當然不可跳過立法院。

是以，司法改革的單一議題，將我國五院的職

權完全囊括。由另一面觀察，針對司法改革所引起

的不同意見與五院職權的接壤引起的各種衝突，在

法官法的立法過程中真是無日無之，1999年全國司

法改革會議的改革共識在推向台前時之紛爭擾攘，

也令人見識到相同的窘境。

曾喊出司法改革口號的李登輝、陳水扁、馬

英九等三位前後任總統，他們都強調過司法改革的

重要性，也在不同階段要求司法要改革，但他們都

不能避免的錯誤則是，當改革觸礁於五院間的爭執

時，却選擇低調，或對外聲稱不干預司法，殊不知

司法制度的良窳，直接關係到國計民生，與民眾的

直接福祉。

甚且，我國憲法44條本就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

間之爭執，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總統

站出來面對問題，只不過適切扮演憲法所賦與的角

色而已。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已大聲喊出，「總統

應領導司法改革」馬總統還是那句不干預司法的老

話嗎？v

                                           ※本文不代表《在野法潮》雜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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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現任財團法人民間司

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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